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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意义

海洋是与陆地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大型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

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优质蛋白质、药材和工业原料，同时，海洋生态系

统也是全球污染物的最终归宿，也是全球最大的碳库，具有调节气候、

支撑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和人文娱乐等重要功能；近岸海域生态环

境长期遭受陆源污染输入、养殖捕捞、工程建设等认为活动干扰，生

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尚未得到彻底

解决。《“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后文统称《规划》）指出，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仍然突出，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亟待加强。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是海洋生态环境整治和管理的“顶梁柱”“生命

线”“奠基石”。《规划》强调，要对海洋生态环境实施保护和修复并举，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理念，更加注重整体保护和系

统修复，着力构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恢复修复典型海洋生态

系统，强化海洋生态监测监管，提升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目前国际上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已从单一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

转变为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并建立了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和相应的监测管理体系。然而，我国的海洋环境质量评价现

阶段仍以不同介质（海水、海洋沉积物、海洋生物等）单一分散评价

为主。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主要以现行的《海洋监测规范》

（GB17378-2007）、《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海洋监测技术

规程》（HY/T147-2013）规定的单一要素评价为主，且海洋生物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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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缺乏对应的评价标准，无法对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做出系统全面评

价，基于单一介质的海洋污染评价方法已不能满足当今海洋生态环境

综合管理需求。国内外众多学者专家对海洋生态健康评价体系做了大

量研究，但各自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且指标体系构成复杂，可操作性

较差，无法实现标准化、规范化运行。

2018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印发《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

技术指南（试行）》，2021 年修订完善后又发布《河流水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

提出了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WEQI），指导全国各地开展水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海洋强国，就要坚持陆海统筹，陆海统筹已成

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词之一，近岸海域与陆地生态系密切关联，

为实现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监测评价，全力支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的生态环境管理决策，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也应与内陆水域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相衔接，加快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海洋生态环境

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1.1相关研究发展现状

（1）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欧美发达国家的水环境质量评估研究工作开展较早，已经形成了

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体系。1972 年在巴黎召开的欧洲

共同体成员国国家或政府首脑的高峰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在共同体内

部建立共同环境保护政策的框架。1975 年欧盟发布了第一条有关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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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水源地的第 75/1440/EEC 号指令。2000年 12月，欧洲议会和欧

盟委员会共同颁布了 2000/60/EC 指令（水框架指令，或 WFD），对

各成员国对江、河、湖、海及地下水的管理和保护提出总体规划和要

求，并给出各类水体环境状况评估的要素及标准。2008 年欧盟提出

《海洋战略框架指令》，以现有的欧盟立法为基础，涵盖了其他政策

未涉及的海洋环境的具体要素，根据生态系统方法，针对可能对海洋

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活动进行立法与管理,旨在 2020年达到指令所描

述的保护海洋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良好状况。1948 年，美国国会通

过《联邦水污染控制法》，后经多次修改，更名为《清洁水法》，规定

了国家控制水污染的目的和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法律措施。自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相继发表了《绿皮书》、《蓝皮书》、《红皮书》

和《金皮书》等水环境基准文献，形成了以保护水生生物和人体健康

的水质基准为主，辅以营养物基准、沉积物基准、细菌基准、生物学

基准、野生生物基准和物理基准等较为完整的水环境基准体系。这些

指令、基准对保护和改善的水质、预防和控制水环境污染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欧美水环境标准体系对我国水环境标准的制定

与实施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对发布的各水体环境质量评估指令定期进行

审核修正，以适应不同特征区域的评估需求，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2020年欧盟对 2000/60/EC 1 指令及其两个“女儿”指令：2006/118/EC

2（地下水指令，或 GWD）和 2008/105/EC 3（环境质量标准指令，

或 EQSD）再次进行了修订。2000/60/EC 1指令将其领域内的所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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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划分为四类水体类型（2000/60/EC）:波罗的海海域、东北大西洋海

域、地中海海域和黑海海域，每个海域又划分为若干子海域，不同类

型的近岸海域采用类型专属的参考基准。针对不同特征水域，具有相

应的评估方法指南。

美国《清洁水法》要求各州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水体划分使用功能，

并据此组织制定保护相应功能的水质标准。目前最新的水体环境状况

评估标准主要有 2022年国家湖泊评估、2023-2024年国家河流和溪流

评估、2021 年国家湿地状况评估、国家海岸状况评估。这些标准对

不同功能水域的调查、评估流程做了详细的规定。

欧美水体环境状况评估标准实施多年取得良好成效，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部分如评价体系过于复杂，少数评价体系中包含了不确定的

分析步骤；不同的评价体系之间不相容，缺乏可比性；以最低的生态

要素等级为最终的水体生态状况等级，有不客观的降低生态质量的倾

向；各评价体系之间的方法和结果校验工作繁重；由于缺乏数据时空

的变化造成的不确定分析研究没有进展、部分地区缺乏完全未受人为

扰动的参考站位等。需进一步建立各个评价体系的不确定分析的标准

方法，从监测源头上减少误差；需要进一步掌握在水体类型的划分方

面的类型过多和类型不充分之间的平衡点，以反映自然条件的差异；

严格采样时间，以减少自然条件差异造成的误差等。欧美水体环境质

量评价体系实践的过往经验对我国近岸海域环境状况评价体系的完

善具有重要价值。

（2）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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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印发《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

技术指南（试行）》，2021 年修订发布《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

评价技术指南》《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提出了

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WEQI），指导全国各地开展水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和评价工作。2023 年 4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

境标准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HJ 1296-2023）。因此近岸海域生态环

境监测评价也应与内陆水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相衔接。

目前的行业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是国家海洋局，2005

年发布的《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指南》（HY/T087-2005），适应于我

国内海、领海，并特别强调珊瑚瞧、红树林、海草床、河口以及海湾

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然而江苏海域具有世界典型性区域独特性。苏

北浅滩被称为世界上浊度最高的海域，辐射沙脊群更是在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存在。江苏海岸带自南到北地质、地貌、底质、水文、气候等

环境条件差异明显，不同海域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基础生产力和生

物多样性，同时由于产业分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造成的环

境污染分布的差异。特别是浒苔爆发让苏北生态环境成为世界焦点。

这些独特的生态环境要素使得在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需要进行

更加细化的区域化标准对江苏省海洋环境评价。

2021 年中国环境部发布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标

准 HJ （1203-2021）。目前国家使用的海洋环境评价标准主要有：海

水水质标准（GB3097）、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海洋生

物质量（GB1842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湿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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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4708）、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HJ710.4）、区域生物多样

性评价标准（HJ623）。与内陆水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相对应的综

合地方标准尚没有确立。

近十几年来，江苏海岸带开展了多渠道的联合调查、监测与基础

研究。如江苏近海海洋综合调查、江苏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监测、苏

北浅滩生态系健康状况监测等项目的实施，以及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省级海洋科学创新项目等以江苏海岸带研究为例开展的基础研究，

如海洋微/小型底栖动物对滨海湿地环境-生态动力过程的响应、外来

引种米草对盐沼湿地微型和小型底栖生物的生态影响、江苏近海（岸）

养殖对近海生物资源多样性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等。这些研究积累了大

量江苏海洋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资源与生态的基础数据，在空间

分布和年际变化上，明晰了海洋生态结构和功能的时空变化格局，为

全面认识环境质量提供原始的数据基础的同时，也为全省环境质量评

估计算和评估方法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

1.2 必要性分析

当前，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主要以水质、沉积物、生物生

态及生物质量等大类要素指标为主，根据各自的评价标准单独分析评

价，导致评价结果割裂，不能系统全面反映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整

理状况，无法有力支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科学合理决策措施，出

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局面。关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

合评价，相关学者结合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多要素指标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其评价指标体系繁简不一，可操作性参差不齐，与标准化规范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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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国内现行关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

价的规范性文件仅有《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指南》（HY/T 087-2005），

但该方法的生物评价指标以近岸海域生物密度和生物量等单一为主，

缺乏反映生物群落营养结构及生物多样性状况的综合指标，无法全面

反映生物群落结构的健康状况；2023 年 5月 23日发布的《近岸海洋

生态健康评价指南》（GB/T 42631-2023）从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角度进

行评价，河口生态系统和海湾生态系统的部分评价指标在江苏近岸海

域的适用性不强，与新形势下近岸海域生态健康评价的要求已不相符。

为科学、规范、系统、全面评价江苏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亟待制订一套符合江苏近岸海域地形地貌、水质、底质和生物群落特

征的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南，作为国家相关规范性文件

的补充，精准支撑适用于江苏海域特点的浅滩生态系统评估，为科学

保护江苏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和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提供规范化、标准

化依据，并为继长江水生态考核开展后续即将推行的海洋生态考核提

供坚实技术支撑。

2 项目来源

2023 年 8月 4日，根据《省市场监管局关于下达 2023年度江苏

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环〔2023〕173 号）要求，江

苏省标准《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指南》制订项目列入

2023 年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承担单位为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对口行政主管部

门为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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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过程

3.1成立编制小组

2023 年 8 月，标准经批准立项后，立即以项目起草主要成员为

基础，吸收相关专业的骨干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成员含正高职称

2名，副高职称 3名，中级和初级 6名，专业涵盖化学、生态学、水

生生物学、水产养殖、海洋环境及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专业结构合理，

编制组成员长期从事江苏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分析、评价和相关管理

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大量基础数据，且具有丰富的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等编制工作经验，为本规范的编制积累了较好的理论、

实践和数据基础。同时收集并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环境综合评

价方法的相关资料，对提出的技术路线、工作内容进行研讨。

3.2编写开题报告和标准草案

2023 年 9月至 12月，根据《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江苏省地方

标准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对目前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

研究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整理借鉴的基础上，拟定

标准方法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对规范中涉及评价方法、评

价指标体系、生态环境变化评估、生态环境状况评估等主要内容进行

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开题论证报告、标准文本

草案及编制说明。

3.3召开研讨会

2024 年 1 月，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对标准草

案、编制说明进行研讨，与会专家通过质询、讨论，认为本标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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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适用范围合理，主要内容及编制的技术路线可行，同时对进一

步修改完善标准提出了意见建议。

3.4 开题论证

2024 年 3 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在南京组织召开了江苏省地方

标准《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

指南”）开题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承担单位关于该技术指南开

题报告及文本初稿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如下意见：编制单位

提供资料齐全，内容完整，符合开题技术审查要求；开题报告提出的

研究目标明确，技术路线合理，研究内容充实，拟形成的“技术指南”

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专家一致同意通过审查，并提出如下建议：根

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

精神，本技术指南名称修改为《近岸海域生态质量评价技术指南》；

进一步完善技术指南文本和编制说明。

3.5 现场调研

2024 年 6 月-8 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调研，调研工作主要以座

谈会的形式进行，座谈会参加人员为沿海三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海洋

生态环境管理的同志及沿海三市驻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关人员。会议上，

标准编制小组工作人员向各沿海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及各驻市环

境监测中心代表介绍了江苏省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的现状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调研目的、标准编制原则及标准内容等。后根据调研情况完

成调研报告，根据调研结果和开题论证会上专家意见修改标准草案，

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初稿。



—10—

3.6 技术论证座谈

2024 年 6 月与 8 月，课题组分别在南通、盐城邀请有关专家召

开技术论证座谈会，并完成会议纪要。各有关专家对于标准初稿有关

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在完善标准框架、评价指标、方法验证等具

体内容提出了具体意见。

3.7 召开专家研讨会

2024 年 9 月，标准编制组在连云港组织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

邀请专家对标准文本、编制说明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编

制说明进行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提出了意见建

议。

3.8编写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4 年 9 月，编制组根据技术论证座谈会意见，完成编制标准

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向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申请召开征求意见稿审

查会。

3.9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

2024 年 9月 13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在南京组

织召开征求意见稿审查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

建议：一、将标准名称调整为《近岸海域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二、根据江苏省近岸海域特征，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体系；三、进一

步完善标准编制说明的内容。

4 技术规范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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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性原则

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应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采用生态学、

保护生物学等相关科学技术和方法，科学评估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

（二）系统性原则

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是对生态组分、生物多样性、生态压

力、生态环境质量等内容的系统性评估。

（三）可操作性原则

根据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特征，基于可监测、可获取的数据，选择

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评估指标，结合现场考察，进行评估。

4.2技术路线

从海洋生态系统角度，通过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在现有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文献资料等的基础上，

梳理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相关的监测评价指标，

结合江苏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特点，筛选出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关系密

切且具有较强指征作用的指标，探索构建适用于江苏近岸海域生态质

量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实际监测数据进行验算和论证，最终形成

相对完备的方法指南。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通过文献调研、指标筛选、体系构建、验算比

对、专家论证和修改完善 6 个步骤构建江苏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的综合

评价体系，形成相对完善的方法指南，具体技术路线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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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技术路线图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标准结构框架

（1）前言

（2）范围

（3）规范性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

（5）评价周期

（6）评价方法

（7）评价指标体系

（8）生态质量变化评估

（9）生态质量状况评估

（10）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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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附录 A（资料性）评估指标的含义及数据来源

4.2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江苏管辖海域海洋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

计算方法及评分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管辖海域海洋生态质量的综合评价。

4.3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在技术方面主要引用 11项文件，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海洋

生物质量（GB 18421）、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 18668）、海洋调

查规范（GB/T 12763）、湿地分类（GB/T 24708）、生态环境状况评价

技术规范（HJ 192）、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生物多样

性观测技术导则（HJ 710）、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HY/T 080）。

4.4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制定了 3 个术语，分别是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外来

入侵物种。

（1）近岸海域（offshore area or near-shore area）：与大陆、岛屿、

群岛等海岸相毗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的领海

外部界限向陆一侧的海域。

（2）生态环境质量（marine ecological quality）：在特定的时间和

空间范围内，从生态系统层次上，反映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

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

（3）外来入侵物种（invasive alien species）：在当地的自然或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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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可能或已经对生态环境、生产

或生活造成明显损害或不利影响的外来物种。

4.5评价周期

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4.6评价方法

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包括生态质量变化评估和生态质量

状况评估两个方面。其中，生态质量变化采用定量评估的方法，生态

质量状况采用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

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结果通过生态质量状况等级和生态

质量变化等级进行综合判定。

4.7评价指标体系

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包括生态组分、生物多样性、生态压

力、生态环境质量 4 项评价内容。评估指标共 11个，具体评估指标

见表 1，评估指标的含义及数据来源详见附录 A。

表 1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生态组分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

自然岸线保有率

生物多样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

海洋生物多样性（底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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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鸟类多样性

生态环境质量

海水水质

沉积物质量

生物质量

生态压力
入海河流水质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

4.8生态质量状况评估

生态质量状况评估采用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根据

所选评估指标的现状及变化情况，结合专家经验，判定每项评估指标

的分数，计算生态质量状况评分（��）。��满分为100分，具体见表

2。

��按照公式计算：

�� = �=1
� �� × ��� （1）

式中：��-生态质量状况评分；

�-评估指标的总个数；

�-评估指标的序号；

��-第�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第�项指标的分值。

表 2 生态质量状况评分依据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赋分依据 分值 权重系数

生态组分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高 21~25

1/3自然湿地面积占比较高 13~20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较低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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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赋分依据 分值 权重系数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低 0~6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高 21~25

1/3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较高 13~20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较低 7~12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低 0~6

自然岸线保有率

自然岸线保有率高 21~25

1/3
自然岸线保有率较高 13~20

自然岸线保有率较低 7~12

自然岸线保有率低 0~6

生物多样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数量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多 21~25

1/3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较多 13~20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较少 7~12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少 0~6

海洋生物多样性

海洋底栖生物多样性高 21~25

1/3
海洋底栖生物多样性较高 13~20

海洋底栖生物多样性较低 7~12

海洋底栖生物多样性低 0~6

鸟类多样性

鸟类多样性高 21~25

1/3
鸟类多样性较高 13~20

鸟类多样性较低 7~12

鸟类多样性低 0~6

环境质量

海水水质

海水水质优 21~30

1/3海水水质良 11~20

海水水质差 0~10

沉积物质量

海洋沉积物质量优 21~30

1/3海洋沉积物质量良 11~20

海洋沉积物质量差 0~10

生物质量

海洋生物质量优 21~30

1/3海洋生物质量良 11~20

海洋生物质量差 0~10

生态压力

入海河流水质

入海河流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高 16~20

1/2

入海河流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较

高
11~15

入海河流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较

低
6~10

入海河流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低 0~5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低 16~20

1/2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较低 11~15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较高 6~10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高 0~5

4.9生态质量变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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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质量变化评分（��）满分为100分，��按照公式（2）计算：

�� = �=1
� ���� （2）

生态质量变化评分各项评价指标的评分（���）的最大分值为

（��（���）），评分标准见附录B。���按照公式（3）计算：

��� = �=1
� �� × ��� （3）

式中：���-评价指标变化评分；

�-评价指标评估内容中选取的评估指标数量；

�-评估指标的序号；

��-第i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第i项指标的分值。

第i项指标在0～��（���）之间的分值��按照公式（4）计算：

�� =
∆��−��(���)

��(���)−��(���)
× ��(���) （4）

式中：��-第i项指标的分值；

∆��-评估周期内第i项指标的变化情况；

��(���)-第i项指标的最大分值；

��(���)-第i项指标在0～��(���)分之间∆��的最大值；

��(���)-第i项指标在0～��(���)分之间∆��的最小值。

评估周期内第i项指标的多年变化情况 ∆��按照公式（5）计

算：

∆�� =
�� �2 −�� �1

�� �1
× 100% （5）

式中：∆��-评估周期内第i项指标的多年变化情况；

�� �1 -第i项指标在�1（前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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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i项指标在�2（后一时期）。

表 3 生态质量变化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 ��(���) ��(���) 0分 �� 分值

生态组分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

∆��≥3% 3% -3% ∆��≤-3%

1/3

25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 1/3

自然岸线保有率 1/3

生物多样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

∆��≥3% 3% -3% ∆��≤-3%

1/3

25海洋生物多样性（底栖动物） 1/3

鸟类多样性 1/3

环境质量

海水水质

∆��≥5% 5% -5% ∆��≤-5%

1/3

30沉积物质量 1/3

生物质量 1/3

生态压力
入海河流水质 ∆��≥3% 3% -3% ∆��≤-3% 1/2

20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 ∆��≤-3% -3% 3% ∆��≥3% 1/2

4.10评价结果

（1）生态质量变化评估等级

根据生态质量变化评分（��）结果，将生态质量变化分为五个

等级，具体见表4。

表 4 生态质量变化评估等级

等级 分值范围

明显变好 EC≥85

变好 65≤EC＜85

稳定 50≤EC＜65

变差 30≤EC＜50

明显变差 EC＜30

（2）生态质量状况评估等级

根据生态质量状况评分（��）结果，将生态质量状况由高到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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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个等级，具体见表 5。

表 5 生态质量状况评估等级

等级 分值范围

Ⅰ级 ES≥85

Ⅱ级 60≤ES＜85

Ⅲ级 ES＜60

（3）综合评价结果

综合评价结果通过生态质量状况等级和生态质量变化等级进行

综合判定，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具体见表 6。

表 6 综合评价结果

评估结果
生态质量变化

明显变好 变好 稳定 变差 明显变差

生态质量状况

Ⅰ级 优 优 良 中 差

Ⅱ级 优 良 良 中 差

Ⅲ级 优 良 中 差 差

5 评价方法验证

为验证本标准的合理性，对 2022 年苏北浅滩生态质量进行评价：

5.1生态组分

苏北浅滩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22 年苏北浅

滩生态组分部分，自然湿地面积占比略有下降，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

有所上升，然岸线保有指数无变化，生态质量变化（��）评分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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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湿地面积占比较高，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岸线保有指

数较低，生态质量状况（��）评分为 13.0。

表 7 2022 年苏北浅滩生态组分评分

评价内容 2021 年 2022 年 ∆�� EC ES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 68.56% 68.13% -0.62% 3.3 5.0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 7.11% 7.14% 0.50% 4.9 5.0

自然岸线保有指数 0.18 0.18 0.00% 4.2 3.0

总分 12.3 13.0

5.2生物多样性

苏北浅滩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22 年苏北浅

滩生物多样性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变多，海洋生物

多样性（底栖动物）明显变高，鸟类多样性明显降低，生态质量变化

（��）评分为 16.7；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多，海洋生物多样

性（底栖动物）低，鸟类多样性高，生态质量状况（��）评分为 18.6。

表 8 2022 年苏北浅滩生物多样性评分

评价内容 2021 年 2022 年 ∆�� EC ES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 75 127 69.33% 8.3 8.3

海洋生物多样性（底栖动物） 0.28 0.53 89.29% 8.3 2.0

鸟类多样性 4.18 3.78 -9.57% 0.0 8.3

总分 16.7 18.6

5.3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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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浅滩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22 年苏北浅

滩生态环境质量部分，海水水质明显变差，沉积物质无变化，生物质

量明显变好，生态质量变化（��）评分为 15.0；海水水质良，沉积

物质量优，生物质量优，生态质量状况（��）评分为 18.0。

表 9 2022 年苏北浅滩生态环境质量评分

评价内容 2021 年 2022 年 ∆�� EC ES

海水水质 100%二类
一类、二类比例

92.5%
-7.50% 0.0 4.0

沉积物质量 100%一类 100%一类 0.00% 5.0 7.0

生物质量
62.5%一，37.5%

二类
100%一类 37.50% 10.0 7.0

总分 15.0 18.0

5.4生态压力

苏北浅滩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22 年苏北浅

滩生态压力部分，入海河流水质明显变好，外来入侵物种度有所降低，

生态质量变化（��）评分为 19.5；入海河流水质达到Ⅲ类比例高，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较低，生态质量状况（��）评分为 16.0。

表 10 2022 年苏北浅滩生态压力评分

评价内容 2021 年 2022 年 ∆�� EC ES

入海河流水质 62.5% 100% 37.50% 10.0 10.0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 5.21% 5.07% -2.67% 9.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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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9.5 16.0

5.5综合评价

本次评价表明，2022 年苏北浅滩近岸生态质量变化（��）评分

为 63.5，等级为“稳定”；生态质量状况（��）评分为 65.6，等级为

“Ⅱ级”；根据表 4，综合评价结果为“良”。

表 11 2022 年苏北浅滩生态质量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EC ES

生态组分

自然湿地面积占比 3.3 5.0

湿地自然植被覆盖率 4.9 5.0

自然岸线保有率 4.2 3.0

生物多样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 8.3 8.3

海洋生物多样性（底栖动物） 8.3 2.0

鸟类多样性 0.0 8.3

生态环境质量

海水水质 0.0 4.0

沉积物质量 5.0 7.0

生物质量 10.0 7.0

生态压力
入海河流水质 10.0 10.0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 19.5 6.0

评价指数 63.5 65.6

依据《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指南》（GB/T 42631-2023）（HY/T

087-2005）对 2022 苏北浅滩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苏北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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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指数为 65.4，处于亚健康状况（亚健康生态系统基

本维持其自然属性，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但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尚能正常发挥，环境污染、人为破坏。资源

的不合理利用等生态压力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结果与本标准

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2024 年 3 月，在南京组织召开了江苏省地方标准《近岸海域生

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指南》开题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承担

单位关于该技术指南开题报告及文本初稿的汇报，经质询、讨论，专

家一致建议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等相关文件精神，《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指南》修改

为《近岸海域生态质量评价技术指南》；进一步完善技术指南文本和

编制说明。

2024 年 6 月与 8 月，课题组分别在南通、盐城邀请有关专家召

开技术论证座谈会。各有关专家对于标准初稿有关内容进行了充分讨

论，并在完善标准框架、评价指标、方法验证等具体内容提出了具体

意见。同时建议指标要便于评估，数据获取容易，建议结合现有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任务及数据获取渠道，尽可能依托现有监测数据，综合

考虑评价指标，增加方法的可操作性。

2024 年 9 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在南京组织召

开征求意见稿审查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建

议：一、将标准名称调整为《近岸海域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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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近岸海域特征，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体系；三、进一步完

善标准编制说明的内容。

表 12 专家意见修改情况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说明

1
建议将标准名称中“指南”修改为

“规范”。
已采纳，标准名称修改为《近岸海域

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2 建议完善“前言”部分。
已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前言”，详见标

准文本

3
4 评价周期，建议将三年修改为一

年。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为“近岸海域生

态质量评价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4
建议将全文中的生态质量变化放

在生态质量状况后面。
已根据专家意见调整，详见标准文本。

5
6 评价指标体系中，表 1 评价指标

“生态环境质量”修改为“环境质

量”。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6
建议将附录 A,B 提到正文相应位

置中。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7

7 生态质量变化评估中，“评估周

期内第 i 项指标的多年变化情况”
建议修改为“评估周期内第 i 项指

标的一年变化情况”。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为“评价周期内

第 i项指标的变化情况”。

8

附录 A 中，A.5 海洋生物多样性，

“底栖生物群类”修改为“大型底栖

生物类群”；“以实地监测数据为

主”修改为“例行监测”。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

9
附录 A 中，A.6，A.8，A.9 将“评
价区域内海域的”中的海域删除。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

10

6评价指标体系中，表 1评价指标，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与鸟

类重复，建议明确具体是那种野生

动物。

未采纳，该指标依据各地区区位特色

选取本地区的代表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因此未明确具体种类。

11
6评价指标体系中，表 1评价指标，

鸟类多样性，建议明确是水鸟，候

鸟，迁徙鸟类。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明确为水鸟。

12 6评价指标体系中，表 1评价指标，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明确为大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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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说明

海洋生物多样性（底栖动物），建

议明确是那种底栖动物，浅海，大

型，近海，潮间带。

栖动物。

13
附录 A 中，A.10 将外来入侵动物

删除。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

14
《编制说明》中建议列出每次提出

的修改意见以及是否采纳意见等

说明。

已根据专家意见添加相关说明。

15
为体现后续管理应用，评价区域是

否可以增加市、区、县。

部分采纳，后续将根据标准应用情况

和市、区、县海域环境监测开展情况，

开展相应评价工作。

16
指标筛选能体现江苏海洋资源特

征，建议生态组分可以增加“潮滩

面积”指标。

未采纳，潮滩面积指标不能反映近岸

海域生态质量状况，因此不纳入评价

指标。

17

野生动物、鸟类数量调查建议指明

调查物种、调查时间（如鸟类一般

在春、秋、冬季调查）、数据来源

以及评价数据的选择；明确底栖动

物调查时间。

未采纳，调查时间、种类等依据相关

监测标准执行，评价数据依据相关例

行监测数据开展评价。

18
生物多样性，考虑“种群数量”指
标。

采纳，鸟类多样性是以鸟类种群数量

作为评价指标。

19
生态压力建议增加“入海排污口”
指标。

未采纳，受限于全省入海排污口调查

数据不全等原因，未将该指标纳入评

价。

20
可以考虑将渔业资源的指标纳入

评价。

未采纳，游泳动物因迁移能力较强，

活动范围较大，因此未纳入评价指标。

底栖生物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由于其迁移能力差，无法规

避环境问题，因此经常被作为环境受

干扰程度的指示生物，因此纳入评价

指标。

21
“浒苔”、“赤潮”是否可以纳入生态

压力，如何评价浒苔和赤潮对近岸

海域的正负影响。

未采纳，浒苔等对近岸海域环境影响

较为复杂，未纳入评价指标。

22
建议增加长时间、跨区域的评价结

果验证。

部分采纳，受限于现有数据及监测工

作开展情况，目前无法开展更长时间、

跨区域的评价结果验证，后续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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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说明

步开展相关监测工作，收集相关资料，

开展更广区域的评价验证。

23
“自然岸线保有率”建议因地制宜

制定基线。

部分采纳，自然岸线保有率可体现自

然恢复能力，是近岸海域栖息地的重

要指标，本评价方法采用指标变化与

现状交叉评价的方法，虽未设置基线，

但在状况评价中体现不同地区位条件

来进行赋分。

24

标准评价周期三年开展一次，建议

编制意见中苏北浅滩评价尺度也

同步到三年，建议增加对海州湾生

态质量的评价验证。

部分采纳，评价周期修改为每年评价

一次，海州湾海域部分生态质量数据

缺少，因此暂未开展该海域评价验证。

25
针对海州湾海域，建议考虑水文动

力等特性指标。

未采纳，水文动力指标变化会对近岸

海域生态质量产生影响，但不能表征

生态质量状况，因此未纳入指标。

26
浮游植物是贝藻养殖的重要因子，

建议纳入“生物多样性”中。

未采纳，浮游植物指标采集受采样区

域的温度等影响较大，相较于底栖生

物不能稳定反应生态环境状况，因此

未纳入评价指标。

27
建议标准名称修改为《近岸海域生

态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28
术语与定语中的词语含义进一步

修改完善。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29
附录 B 与附录 C 的表格建议直接

放到正文中。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30
部分表述与表格内容重复，建议进

一步简化。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31
表 1 中表头建议改为评价指标与

指标说明。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32 补充前言中提出与归口单位。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标准文本。

33
根据要求进一步补充完善编制说

明。
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详见编制说明。

34 补充 CCS号与 ICS 号。
已根据专家意见补充 CCS 号与 ICS
号。

7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对比情况

本标准以《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标准（试行）》（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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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2021）中生态质量变化评估和生态质量状况评估方法为基础，

参考《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湖库水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总站水字[2021]223号）等相关文件中的

评价指标筛选和体系构建模式，根据江苏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实际和区

域特征，筛选出海洋生态质量评价的水质、沉积物、生物和生境等关

键指标，研究构建适用于江苏海洋生态质量状况的评价体系。

8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生态环境等涉海行政管理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民间团体组织开展近岸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工作。在开展近岸

海域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时，应根据本标准的评估流程，制定评估方案，

确保每个指标详实准确，结果具有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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